


独立董事对拟提交董事会 2024 年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交易相关议案进行审议，形

成审核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相关议案的内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

力，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针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士力的医药零售连锁

业务与华润医药下属零售连锁业务、天士力生产的右佐匹克隆片与中国华润控制的华润

三九生产的佐匹克隆片存在的同业竞争，华润医药控股、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与华润三九

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解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同时，华润医药控股、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与华润三九亦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明确如果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将严格履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关联交易的

合理性和公允性，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具备可操作性。 

四、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本次交易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

关中介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将由评估或估值机构进行评估或估值，确保交易

资产的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中介机构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同意公司暂不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中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待相关工作完成后，

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进一步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综上，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贺震旦、李梦涓、孙健、王轶                                          

二○二四年八月三日 

 


